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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开办费是指筹建期

间发生的人员工资、办公

费、培训费、差旅费、注册

登记费以及不计入固定资

产成本的借款费用等。

一、企业开办费会计与

税务处理相关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

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98号）给予企业三

种选择性的处理方式：

淤按照长期待摊费用的规

定处理。根据《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的

规定，开办费可作为长期

待摊费用的支出，自支出

发生月份的次月起，分期

摊销，摊销年限不得低于

3年。于在开始经营之日

的当年一次性扣除。《财政

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通知》规定，企

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费，从发生的当月直接扣除。这

里“从发生的当月直接扣除”与国税函［2009］98号文件所规

定的企业可以在开始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存在一定

的差异，企业对此项的差异处理应予以关注。盂企业在新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前年度的未摊销完的开办费，也可根据上

述规定处理。即未摊销完的开办费可以一次计入当年的损

益。《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三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作为长期待摊费用，按照规定摊销的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明确规定，摊销期限不

少于三年），准予扣除：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

出；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其他

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支出。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开办费在实际发生时直接列入

“管理费用———开办费”，不再通过“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进行

核算，因为开办费不符合资产的定义。开办费包括筹办人员

职工薪酬、办公费、培训费、差旅费、印刷费、注册登记费以及

不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等。开办费的账务处理程序

为：首先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然后计入当期损益，不再按

照摊销处理。开办费形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正常情况下

均符合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条件。在开办费发生并计入当

期损益的当年，计税时应按照当年发生的开办费合计减去当

年按税法规定应分月摊销的金额后的余额，调增应纳税所得

额。如果开办费发生在筹建期的第二年或以后，且当年按税

法计算的应摊销金额超过当年发生的开办费，则按其差额调

减应纳税所得额。在完全没有收入的筹建年度，开办费发生

在当年 11月份及以前的，尽管存在调增应纳税所得额的情

况，但纳税调整后所得仍为负数，这一负数应等于当年应摊

销的开办费，因此这时无需计算应交所得税。从全面进入生

产经营阶段即不再确认开办费的年度开始，均应按当年税法

上确认的往年开办费摊销额，调减应纳税所得额，直到按税

法规定摊销完毕为止。

二、举例说明

例：甲公司 2010年 2月份经相关部门批准开始筹办，至

2010年 12月 31日正式结束。开办期间发生相关的人员工资

10万元，办公费用 5万元，业务招待费用 10万元，购买固定

资产 30万元，无形资产 10万元。计提累计折旧 4万元，无形

资产摊销 2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假设上述款项均以

银行存款支付。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为：借：管理费用———开办费用———

工资及办公费 15、———开办费用———业务招待费 10；贷：银行

存款 25。借：固定资产 30，无形资产 10；贷：银行存款 40。借：

管理费用———累计折旧 4、———无形资产摊销 2；贷：累计折旧

4，累计摊销 2。

会计上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为 31万元，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 5.25万元（21伊25%）（因为业务招待费在 2011年扣除多

少无法确定，故暂时不予确认）：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5.25；贷：

所得税费用 5.25。

1援 一次扣除。假设甲公司 2011年全年业务收入为 1 800

万元，会计利润为 400 万元。由于企业采用一次扣除法，所

以2010年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全部转回。借：所得税费用

5.25；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5.25。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的

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 60%

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译。根据上述

规定，甲公司 2011年按收入计算的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为 9

万元（1 800伊5译），按发生额比例为 6万元（10伊60%）。所以，

2011年应扣除业务招待费 6万元。

甲公司 2011年应纳税所得额=400-31+（10-6）=373（万

元），应交所得税=373伊25%=93.25（万元）。借：所得税费用

93.2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93.25。

2. 分次扣除。假设甲公司分四年扣除，则每年扣除的开

办费用为 7.75万元（31衣4）。业务招待费也得分四年列支，

2011年列支的业务招待费为 2.5万元（10衣4），甲公司 2011

年按收入计算的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为 9万元（1 800伊5译），

按发生额比例为 1.5 万元（2.5伊60%）。因此2011 年应纳税

所得额为 393.25万元［400-7.75+（2.5-1.5）］，应交所得税为

98.312 5万元（393.25伊25%），同时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 1.312 5

万元（5.25衣4）。借：所得税费用 1.312 5；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312 5。借：所得税费用 98.312 5；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

税 98.312 5。

2012年至 2014年采用 2011年同样的方式处理，企业在

选择采用一次方式扣除还是分期方式扣除时一定要合理预

计未来年度的收入。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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